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告

受委托,现对以下租赁标的广泛征集竞租人,特公告如下 :

一、租赁标的:南京武夷绿洲商业广场商业综合体项目招租,租赁

期限 15年 (含免租期),第一年至第五年每年年租金挂牌价人民币 394

万元,第六年起 (含第六年)至第十五年每 2年年租金在上 2年年租金的

基础上递增 SO/o。 租金按季结算,先付后用,且应于每个租赁季度第一个

月 5号前支付本季度租金。租赁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 100万元。

二、标的基本情况及风险提示

1、 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 31号 101室 ,建筑面积为

1扭39.68盯 ,所处楼层位于项目地下负一层至地上三层。房屋所有权证

号为苏 (2∞ω 宁江不动产权第 0076038号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

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⒛鲳 年 12月 31日 ,土地用途商服用地,房屋用途为

商业。租赁标的土建已完成,外立面为干挂石材完工,配电 10OO千伏安 ,

管道煤气己为商业预留。租赁标的目前空置,竞价遵循
“
价高者得

”
原则。

2、 风险提示

租赁标的以现状出租,竞租人自行查勘现场,并 自行承担查勘过程的

一切费用,全部承担查勘中任何因未全面了解或误解现场实际状况而导致

的一切后果,若竞租人缴纳保证金并参与竞价,即视为该竞租人对标的的

现况及存在的瑕疵完全认可且无异议。

三、租赁用途:商业经营,承租方须遵守国家和属地有关房屋使用

和物业管理之规定。

四、竞租人及承租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 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



2、 竞租人具有良好财务状况,成立时间不得少于 3年 ;

3、 竞租人具有良好商业信誉,在以往经营过程中无违法经营等不良

记录 ;

4、 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

5、 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

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租 ;

7、 竞价保证金:人民币 100万元。

五、需要竞租人及承租方接受的基本条件

1、 租赁标的以现状出租,竞租人自行查勘现场,并 自行承担查勘过

程的一切费用,全部承担查勘中任何因未全面了解或误解现场实际状况而

导致的一切后果。承租方与竞租人必须一致,承租方未经许可整体不得转

租、转借、调换租赁标的,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并严格履行 《房屋租

赁合同》。

2、 承租方承租后须投入不低于人民币⒛OO万元对该租赁标的商业空

间、配套进行装修改造及相关投入。承租方应于 《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

日起一年内完成装修改造,届时出租方将委托具备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专

业机构进行审核并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工程结算审核报告确认投资完成

情况。承租方有义务全面配合以完成审核,咨询费用需由承租方承担,如

未达到投资额或装修改造要求,视为承租方实质性违约,出租方有权单方

面解除合同,所有因此产生的损失由承租方承担。

3、 承租方须在竞价成交之日起 30日 内向出租方提交装修改造方案 ,

否则视为承租方放弃承租,其交纳的竟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上述方案应

根据项目现场实际客观条件及平面布局、客观市场背景及出租人在本文件

中的各项要求进行编制。装修改造方案在施工前必须自行负责办理政府相

关部门的审批手续 (包括但不限于房产装修改造的消防手续、验收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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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及工商等),承担所有的安全责任。

4.在租赁期限内,出租方有权无责出售、转让租赁房产,但应提前

三个月书面通知承租方。在同等受让条件下,承租方对租赁房产享有优先

购买权。

5、 承租方必须自行负责解决在装修和使用过程中涉及的有关手续和

相关事宜 (包括工商、税务登记、卫生、安全、环保、城市管理、特种行

业管理、消防审批手续和验收等),并承担全部费用。

6、 租赁过程产生的各种税费、交易服务费由承租方按国家相关规定

承担,如有未规定的,由承租方承担。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及通讯费、

电视收视费、卫生保洁费,以及消防、环保器材等经营管理的各项费用由

承租方自行承担。

7、 租赁期内,承租方自行负责该租赁标的有关规划、招商,运营维

护等事项,自 负盈亏,同 时承租方对该物业的运营维护还须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及福建省国资委、出租方及其主管单位对本物业的租赁管理及相关的

安全管理的规定。出租方对本物业用途和维护改造等享有监管权力。

承租方须承诺 :

(1)租赁期内本物业房屋、场地、设施由承租方自行负责维修和维

护,费用自理。

(2)合同期限届满之时,承租方如有意续约应再次参与公开竞价获

得租赁权。合同终止时,承租方在合同终止后的 30个 自然日内搬迁完毕 ,

不得拆除不可移动的设施和设备以及固定装修和改造扩建部分,按照物业

现状 (包括承租方自费投入的改造和装修)将该物业无偿移交给出租方。

(3)租赁期间,如有政府或经正常合法程序审批的拆迁行为,则 出

租方提前三个月向承租方发出书面通知,本租赁合同终止,双方均不需要

向对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租赁标的拆迁、征用等补偿和赔偿费 (包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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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土地补偿费、租赁标的补偿费、租赁标的装修补偿费、附属物补偿

费、搬迁补助费、经营损失补偿费、人员安置补偿费等)全部归出租方所

有承租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对此提出任何权益主张。

(4)承租方必须按有关法规做好消防、防盗、安全生产等工作。由

于承租方过错造成本租赁本物业损失及第三方财产损失,由承租方承担全

部责任。

8、 项目免租期为 10个月,免租期自出租方按租赁合同约定将租赁场

所移交承租方使用之日起算 (若承租方承租期限内非出租方过错/违约而

退出,不予计算免租期、承租方应当按照首年租金标准支付租金 )。

9、 租赁期限自租赁标的移交之日起算。

10、 承租方须无条件全部签署、接受上述主要租赁条件和本项目《房

屋租赁合同》。

六、竞价方式:网络竟价 (正向多次)。

七、公告期限:⒛25年 6月 3日 —⒛25年 6月 23日 (若在此期间未

征集到承租方,以每五个工作日顺延至 ⒛25年 7月 31日 ,顺延期间有承

租方摘牌即告终止或另行公告 )。

报名截止时间:2∞ 5年 6月 23日 17:00。

竞租人应在公告期间联系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获取相关竞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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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彳豕钥旬日1话 : 0591-87270630、  87891629、  87315305;

联系人:陈女士、林女士、吴女士 ;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152号 中山大厦 A座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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